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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⾷早餐三明治裡含有藥丸，請問可以要求賠償精神慰撫⾦嗎？

本⼈於早餐店購買包好的現成三明治，⾷⽤時發現內部有⼀顆藥丸，且已經化開跡象，當下打去店家，
店家危急處理⾮常不好。
闆娘：疑！那我今天早上那顆藥沒吃進去喔
本⼈我：闆娘妳不是先該跟客⼈道歉嗎？
闆娘：那是神經失調的藥不會怎樣
掛完電話⽴⾺打電話通報⾷品安全署！

如下是新北衛⽣局的回覆：
有關您陳情「美⽽寶漢堡」有⾷品衛⽣安全疑慮⼀案，本局於114年3⽉19⽇依據⾷品良好衛⽣規範準
則進⾏查核，針對部分環境衛⽣不符規定處已責令業者限期改正，並告知業者應注意⾷品操作衛⽣及落
實個⼈物品專區存放，供餐前再次確認產品品質，並應妥適處理客訴問題，後續倘經複查仍不合格，將
依法處辦。
另針對案內產品處置⼀事，您可逕洽該店家辦理協調事宜，且為避免誤⾷情況發⽣，建議您將該產品與
其餘⾷品明確區隔。倘若您和業者有消費爭議，為能協助處理您的案件，並保障您個⼈資料之合法提供
，建請您⾄⾏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 提出線上消費爭議申訴，或⾄本府法制局網站下載申訴書並傳真提出
申訴，您亦可親洽本府消費者服務中⼼。
截⾄⽬前也都尚未接到店家任何來電⽰好道歉，請問本⼈能向店家索取精神撫慰⾦嗎？
添加的藥丸為離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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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：

關於在餐點中誤⾷藥丸，依法可否請求「精神賠償」（或「慰撫⾦」），可能涉及到⺠法侵權⾏為、不完全給
付的規定，以下簡單分享相關法律知識。

 Chita（⼀般會員） 環境‧衛⽣ ∕ 安全衛⽣ 2025-03-29 04:44

哪些情況可以請求「精神賠償」？
所謂的「精神賠償」或是「慰撫⾦」，在⺠法上的正式名稱叫作「⾮財產上的損害賠償」，指被害⼈因
侵權⾏為⽽受有精神上的痛苦時，可以向加害⼈請求的賠償。

（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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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然⽽，並不是只要受有精神痛苦，就當然可以請求精神賠償，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。舉例來說，⺠
法第195條列舉的「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」等權利受到侵害時，可以請求精神
賠償；⽽如果是其他「⼈格法益」（例如居住安寧權[1]）、「⾝分法益」（例如配偶權[2]）受到侵
害，必須情節重⼤才可以請求精神賠償[3]。

誤⾷（或差點誤⾷）藥丸，可以向店家請求精神賠償嗎？
如果顧客因為誤⾷異物，引發⾷物中毒、腸胃炎等疾病，此時業者已侵害消費者的⾝體權或健康權。在
這樣的情況下，除了醫藥費⽤等「財產上的損害賠償」外，顧客可以向業者請求精神賠償。

然⽽，如果顧客並未因此⽣病，雖然可以理解內⼼會感到噁⼼、不適，但由於實際上未構成對⾝體權或
健康權的侵害，因此可能無法請求精神賠償，顧客僅能主張業者的給付（也就是三明治）具有瑕疵，依
⺠法不完全給付的規定[4]，要求業者退費或重新交付⼀份三明治。

換句話說，業者為了表⽰彌補錯誤的誠意，當然可以主動向顧客提供⾦錢賠償；但反過來，依照法律規
定，顧客是否能夠向業者請求精神賠償，還是要從個案的具體情形去判斷。
 

（⼆）

   最⾼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⺠事判決：「於他⼈居住區域發出超越⼀般⼈社會⽣活所能容忍之噪
⾳，應屬不法侵害他⼈居住安寧之⼈格利益，如其情節重⼤，被害⼈⾮不得依⺠法第⼀百九⼗五條第
⼀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」

[1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號⺠事判決：「Ａ０１所為顯已逾越男⼥正常交往之分際，破壞Ａ
０２與甲○○夫妻間之共同⽣活，動搖家庭⽣活之圓滿安全與幸福，⾃屬故意不法侵害上訴⼈之配偶
權此⼀⾝分法益，且加害情節重⼤，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應負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任，賠償其⾮財產上
損害，洵屬有據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195條：「
I 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⼈格法益⽽情節重
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
適當處分。
II 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⾦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
III 前⼆項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⼈基於⽗、⺟、⼦、⼥或配偶關係之⾝分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準⽤之。
」

[3]

    ⺠法第227條：「
I 因可歸責於債務⼈之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⼈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⾏使其
權利。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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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侵權⾏為，不完全給付，精神賠償，慰撫⾦，精神慰撫⾦，⾮財產上損害賠償

II 因不完全給付⽽⽣前項以外之損害者，債權⼈並得請求賠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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